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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江南希尔顿欢朋酒店
Hampton By Hilton

会 议 合同

MEETING CONTRACT

北京博源意嘉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 日

甲方：南宁市希朋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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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北京博源意嘉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再次感谢您及贵公司选择南宁江南希尔顿欢朋酒店（以下称之为“甲方”）举行此次会议，本合同由

北京博源意嘉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称之为“乙方”）与甲方于 2023

年 6 月 2 日订立，并自甲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团队客户所要求的设施、服务、地点以及会场的布置等

均在合同中指出。

1、客房安排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入住房型 门市价 优惠价 房间数 保底间数 合计

/ / / / / / / /

总计费用：/元

1.1 房间内免费提供 wifi、纯净水 2支、各类茶包和咖啡包；

1.2 每天免费提供中西式自助早餐（视入住登记而定，一间房间最多赠送 2 份早餐），如需额外增加

早餐按人民币 68 元/位结算；

1.3 此团队价是建立在每天必须保证 /个房晚基础上，如果最终房晚没有达到预期保证，甲方保留更改

价格的权利；

1.4 以上房价仅适用于此次乙方会议团队客户于协议签订时确认的房间数量。在此之后如需增加用房数

量，甲方有权根据酒店房间状况对于新增房间类型及价格重新确认；

1.5 以上报价已包含增值税及 15%的服务费，不含佣金；

1.6 以上房价仅适用于预留客房中所说明的活动日期前 2 天和活动日期后 2 天，但取决于预订时客房的预

订情况。此期间以外的房间预订将按照住店当日弹性房价（BAR RATE）确认。甲方有权依据预订时客房的

预订情况按照住店当日弹性房价（BAR RATE）确认；

1.7 以上房价具有严格的保密性，如本价格被透露给其他团队客户，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2、入住及离店

2.1 乙方需于团队抵店三日前提供入住人员名单及入住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客人姓名，入住和退房时间及

日期，客人的航班或其他交通信息等；

2.2 按照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旅客必须持本人身份证登记方可入住房间，每间房只允许 2 人住宿（1.4

米以下小童除外），房间换人居住必须履行原住客退房及新住客入住登记手续，并按照甲方规定退房时间

与相应收费标准操作；



SM-SLA-015 南宁江南区白沙大道 53号
电话：0771-3171999

3

2.3 入住时间为下午 14：00 以后，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 以前。对于提早入住或延迟离店甲方有权收取

额外费用；

2.4 如因乙方客人/团队客户没有及时取消而导致入住当日房间空留的情况，甲方将根据协议价格收取全

额房费；

2.5 提前离店：对于任一乙方团队客户成员，如果其在已确认退房日期之前提前离店，则将收取 100%的提

前离店费。

3、会议安排

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地点 摆台 保证人数 价格

2023 年 6

月 5 日
08：30 18：00

2 楼 2+3 号会议

室
课桌式 36 人 5500 元

2023 年 6

月 5 日
14：30 18：00

2 楼 2+3 号会议

室
茶歇

25 份/38

元位
950 元

合计：2场 费用总计 CNY 6450 元

3. 1 酒店方提供以下免费会议设施设备及服务;

— 2个免费 POP 牌，内容由乙方提供

— 大堂签到台

— 便签纸及铅笔

— 声像设备

— 麦克风

— 会议茶水

— 白板、白板笔

— 全程会议服务

3. 2 收费会议设施设备及服务：

以下服务项目须另外收取费用，请用“√”符号表明需要与不需要

— 茶歇/每位人民币 58 元起（含咖啡，茶，点心，水果等） □

— 横幅 10M 以内 200 元/条. □

— 其他设备收费根据具体要求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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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宴会及用餐安排

日期 时间 宴会类

型

地点 预定人数

/桌数

保底人数

/桌数

价格 合计

2023 年 6

月 5日 12：00 自助餐

欢朋 1楼西

餐厅 34 人 30 人 68 元/位
2040 元

2023 年 6

月 5日 18：00 围桌

2楼 1号会

议室 3桌/34 人 3 桌/34 人 1000 元/桌
3000 元

总计费用：5040 元

备注：

4．1 保证桌数/人数:

— 用餐按保证桌数/人数收取费用，不足保证桌数/人数按照保证桌数/人数收取费用，超过保证桌数/人

数按实际桌数/人数收取费用；酒水、饮料按实际消费收费。

* 忌口、风俗：请乙方询问参会代表是否在菜肴上有特别的风俗或忌口要求。

5、付款明细及条款（付款将按下述方式支付，请勾选使用的选项。）

客房： 团队客户总账 部份团队客户总账 客人自理 部份客人自理

团队会议及用餐： 团队客户总账 部份团队客户总账 客人自理 部份客人自理

其它费用： 团队客户总账 部份团队客户总账 客人自理 部份客人自理

总费用预计:客房费用+餐饮费用+会务费用[RMB 11490 元 整]。

5.1 定金：在合同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按会议预算总金额的 50%支付定金；如果预订取消是基于乙方单

方面原因，甲方有权不退还所有定金；

5.2 总账：甲方将为乙方设置一个“总账”用以收取本合同项下由乙方支付的款项。乙方必须在离店时核

对总账内所有费用清单以确保帐单的准确，并结清总账内所有费用；

5.3 客人支付费用：如果乙方客人个人费用未由乙方团队客户担保，入住时客人须提供有效信用卡或现金

作为押金。所有费用须在离店时结清。如乙方团队客户为客人提供有效担保，入住时可免收押金，客人离

店时所有未结清款项将由乙方团队客户结清；

5.4 合同中所有价格均按人民币报价，所有费用均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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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甲方接受的付款形式为现金、信用卡或银行电汇，如使用银行电汇请在汇款后将汇款凭证传真传于甲

方以便核对存档。

银行信息

账户名称： 南宁市希朋酒店有限公司

银行: 中行南宁市江南支行营业部

帐号： 615870395026

6、酒店形象保护细则及要求

6．1 如有需要可在酒店大堂或公共区域设置会议签到服务台。服务台的地点、设计及装饰必须在会议开始

前获得甲方批准。任何没有获得甲方批准的告示牌、横幅及广告牌不得悬挂或摆放；

6.2 乙方须确保签到签到服务台的专业形象，台面应随时保持干净整洁；

6.3 为了保证酒店客人和酒店财产的安全，在未提前获得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乙方不应在活动和多功

能场地中使用会制造噪音，有毒气体或具有危险性质的项目（如噪杂的音乐，烟雾机，干冰，彩条炮，蜡

烛或香），也不应在预订的会议场地以外的地方（如注册登记台）进行任何活动。乙方应获得所有必要的

消防其它安全许可，并向甲方支付因这些活动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如重置烟雾探测器或消防报警器的费用

或特别清洁费用。

7、安保

甲方无责任为活动和多功能场地提供保安，留在活动或多功能场地的所有个人财物完全由其所有权人承担

风险。乙方应提醒参加活动的人员有责任安全保管好他们个人的财物。甲方可合理要求乙方聘用保安人员

来保护客人或财物的安全。保安人员未经甲方批准不得携带武器。

8、辅助性服务

在乙方支付额外费用的前提下，甲方可向乙方提供或通过第三方向团队客户提供辅助性服务（如视听，运

货，花工，承展商）。如果乙方推荐的供应商能够满足甲方设定的最低标准（包括保险和赔偿要求），乙方

也可使用自己的供应商来提供这些服务。对于视听服务，如果乙方决定由其自己的供应商来提供，则乙方

应至少在 2023 年 6 月 2 日前 3 天通知甲方该决定，并且至少应在 2023 年 6 月 4 日前 1 天与该供应

商一同签订甲方的视听服务标准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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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知

本合同条款要求或许可的任何通知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

10、转让

在未经甲方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乙方不得将其在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转让。

11、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之履行可能遭受因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灾难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影响而使得甲方

在本合同下为乙方此次会议提供场地和/或服务变得非法或者不可行，因此，甲方可在发生前述情况下书

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合同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与甲方协商另行安排宴席时间或者退返乙方定金。双方

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12、赔偿

任何一方在此同意赔偿另一方，为其进行答辩，使另一方免于因赔偿方或其管理人员、董事、雇员、代理

人、承包商、成员或参加者（如有）的重大过失或故意不当行为引发实际或可能的索赔或诉由而产生的任

何损失、责任、费用或损害赔偿；但条件是，前述管理人员、董事、雇员、代理人和该等人士（如有）均

在其职责范围或代理权限内事。即使本协议另有相反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甲方所承担的全部责任

在任何情形下最多不超过乙方在本协议下应向甲方支付的费用总和。

13、公开

乙方同意，乙方将向其在本合同下预订入住本酒店的与会者告知甲方可能向其个人收取的款项以及甲方依

据本合同可能收取的提前离店费用。乙方同意赔偿本酒店，使甲方免受任何因乙方公开不充分或者不准确

而遭受诉求的损害，包括承担一切费用、律师费、责任和开支。

14、保密内容

不论乙方以任何理由，包括为在会议上散发之目的，向甲方提供任何资料，包括宣传小册子、传单、标语、

图片或会议日程（合称“保密内容”）的，乙方在此保证其拥有为其预期之用途而向甲方提供该等保密内

容的必要权利和许可。乙方在此同意赔偿甲方、并为其进行答辩，使甲方免于任何因在本协议下使用保密

内容而遭受任何诉求的损害，包括承担一切费用、律师费、责任和开支。

15、免责/赔偿条款

对于因任何乙方各方的疏忽、差错、不作为或不当行为而引发的任何就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损害提起的

诉求，包括但不限于随之发生的各项诉讼费用及开支，乙方在此同意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在任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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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均为甲方各方进行抗辩、赔偿并使其免受损害。在不限制前述约定普遍效力的前提下，应任何希尔顿欢

朋各方之请求，乙方应当自行承担费用及开支，按照甲方的品牌标准，修复因乙方在酒店所从事之任何活

动而造成的财产损害，使受损财产恢复至其遭受该等损害之前的状态、或者以相同种类、数量及质量的财

产替换该等受损财产。

本合同构成了甲乙双方的完整协议，取代协议双方之间本合同项下事宜达成的所有其他书面或口头协议，

未经双方书面签收，本合同不得修改。

我们相信以上的安排符合您的要求并希望您在以下空白处签名盖章作为确认，请您最晚于 2023 年 6 月 日

给我们回传确认，如在此时间前甲方没有收到签署生效的合同，则甲方保留在此时间后将所有已预留的客

房和活动场地另做其它安排的权力。

再次感谢您对南宁江南希尔顿欢朋酒店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将会再次与您联系讨论这份合同。需要任何更

多的信息或帮助，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

甲方:南宁市希朋酒店有限公司 乙方：

签字授权人： 签字授权人：

联系人姓名: 刘萍 联系人姓名：

职称：销售经理 职称：

手机： 18176875111/15347829708 手机：

电话：0771-3171999 电话：

传真：0771-3171593 传真：

日期：2023 年 6 月 2 日 日期：

邮箱: rsvn.nanning@hamptonhotels.com.cn 邮箱：

地址：广西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大道 53 号 地址：

mailto:rsvn.nanning@hamptonhotels.com.cn

